
 

附件四 

教師監考及學生考試請假補考須知 
項目 作業流程 

監考 1. 授課教師務請親自並準時到場主考，並嚴格執行「靜宜大學學生考試規則」，以端正

考風。 
2. 考試簽到表，請教師自行上網列印(登入 e 校園服務網→各類系統功能→教務→「各

學期修習學生名單」，點選學年度與學期別，列印考試簽到表)，並於試場內交學生

簽名，以確認考生人數與名單。 
3. 各試場前後可作為臨時置物區，請學生將非關考試用品及及任何妨害考試公平性之物

品放置臨時置物區，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 
4. 考試前請向學生扼要提醒考場應注意事項： 

(1). 手機不得作為計時工具，請放置個人隨身包並將電源關閉，考試過程中手機鈴

響者，依本校考試規則第四條處理。 
(2). 隨身包、書本、筆記簿、講義等，所有與考試科目有關之文件、紙張不得放置

桌上與座位底下，一律放置教室前後，一經查獲依校規處理。應試時亦請勿飲

食。 
(3). 學生必須作答在規定的試卷上，不得有抄襲、傳遞、夾帶、頂替、偽造證件混

入試場或其他作弊情事，如經發覺，除該科當次考試成績以零分計算外，並移

請學生事務處議處之。 
(4). 考生不得將試題、答案卷卡攜出場外，違者該科當次考試成績以零分計。 
(5). 老師個人其他規定。 

5. 宣佈完畢後請務必做此動作：請由前向後 180 度快速瀏覽全體學生的桌面上，是否有

還有非關考試用品，以達到嚇阻作用。 
6. 監試時，請勿閱讀書報、批改作業與考卷，以及處理或談論與監試無關之事務，也不

要長時間停留在某一考生面前及避免不必要的走動。 
7. 考生須按規定之考試開始時間入場，遲到二十分鐘者不得入場考試，入場應試未滿四

十分鐘不得離場(未滿四十分鐘如有考生交卷，請立即制止，如制止不聽，先收取考

卷，並令該生回原位靜待考試時間滿四十分鐘才允許離場)。 
8. 學生應攜帶學生證(或公家機關核發之證件)應試，監試時務必仔細核對考生身分，並

請考生簽到。 
9. 督促學生繳卷後，不得於試場內、外逗留和喧嘩，以免妨害考場安寧。 
10. 如於監試過程中發現學生舞弊行為，請務必當場處理，避免事後造成爭議。舞弊情形

詳實記錄於「靜宜大學學生考試違規即時處理表」，且告知學生請其簽名於「考試違

規即時處理表」。如發現挾帶小抄者，請舞弊學生同時於小抄上以及「靜宜大學學生

考試違規即時處理表」簽名，以留懲罰依據。 
11. 考試結束時，應依次將試題、答案卷分別確認收取，待全部題、卷收妥清點無誤後，

再讓考生離場。 

考試請假 
及補考 

1. 學生考試請假，如為期中考試，由任課教師安排時間補考。如為期末考試之補考，

需上網申請。 
2. 學生考試請假及補考辦法依據「靜宜大學學生考試請假及補考辦法」辦理。 
3. 教師審核學生請假系統操作說明請至綜合業務組→系統操作說明→「教師使用」查

詢。 

備註 1. 教師如自行舉行隨班考試者，務請嚴格監試，以免學生投訴；隨班考勿安排於行事曆

訂定之統一會考日期舉行考試，避免學生衝堂。 
2. 採口試考試者，請以錄音方式記錄考試，同時，試卷、學生報告、口試錄音等資料，

請教師自行保存一年存檔備查。 
3. 學期成績評定標準，請依該科課程綱要「評分方式及比重」欄所載評分標準，公告學

生週知，勿以單項成績作為評定標準。 
4. 考試時間異動或租借教室，煩請登入 e 校園服務網→各類系統功能→會總→「場地租

借服務系統」租借教室(審查需 3 個上班日，請於借用日 3 個上班日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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